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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帮卖能兜底，换房福利来了！我省10部门联合推出利好政策

15条新政打通住房“以旧换新”堵点
记者 王皇 济南报道

支持卖旧换新、收旧换新
拆旧换新可增配公共设施

《指导意见》提出了3种换新模式，明确
了推进方、推进方式等落地性指导。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麻鹏飞介绍，“卖旧换新”模式明确支持
房地产经纪机构开展“卖旧换新”业务，在
约定时间内成功出售旧房的，按约定流程
购买新房；未售出的，由机构开展兜底收
购或退还意向金。该模式能解决购房者因
旧房未及时出售，无法置换新房的问题，
同时，通过“帮卖”服务，经纪机构也可提
前锁定购房客源，推动新旧住房联动交
易，加快去化进程。

“收旧换新”模式提出政府主导、房企
主导和其他主体主导三种实施路径，鼓励
各类主体按照市场化原则收购二手房，可
通过双方协商、第三方机构评估等方式合
理确定收购价格。收购而来或自住的“旧
房”如何处置？《指导意见》鼓励旧房“焕
新”再售。鼓励采用“微改造+功能升级”模
式，对旧房进行美化装修，提升房屋品质
和市场竞争力，提高市场流通性。支持用
于发展租赁住房。鼓励各类市场主体结合
当地实际和市场需求，将收购房屋改造为
租赁用房。鼓励企业探索创新“收储+托
管”运营管理模式，委托第三方专业租赁
机构开展租赁服务，促进租购并举。收购
旧房资金从何而来？《指导意见》推出了
金融支持的三项政策。创新金融支持产
品，引导金融机构开发专项金融产品，鼓
励商业银行为企业发放住房租赁团体购
房贷款。用好经营性物业贷款，允许符合
条件的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经营性物
业贷款，用作承贷物业在经营期间的装修
改造资金或运营维护资金。

“拆旧换新”模式，提出城镇老旧住房
原拆原建更新模式，在符合规划和安全要
求前提下，允许补齐公共配套设施，新增建
筑量不计容积率。《指导意见》鼓励引导各市
因城施策、一项目一策推进城镇老旧住房自
主更新、原拆原建。优化完善规划设计、产权
登记、项目审批、财政支持等方面政策，尊
重群众意愿，成熟一个推进一个。

《指导意见》还提出了降低交易成本
的两种方式。加大换新购房补贴发放力

度，鼓励各市结合本地实际，对出售自有
住房并购买新房的群众发放“以旧换新”
补贴，激活群众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
鼓励企业加大换新支持力度，支持房企在
依法依规前提下，给予换房人优惠，引导
中介机构为换房人降低服务费用。

开展二手房公积金贷款
“带押过户”业务

《指导意见》明确拓宽住房公积金使
用范围，开展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带
押过户”业务，“以旧换新”购房者，再次申
请公积金贷款购买新建商品房时，可核减
一次公积金贷款次数。

省自然资源厅总规划师朱潇介绍，推
行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户”中，“带
押过户”是指带抵押的房产可以直接办理
过户的政策。自2023年起，我省全面推行二
手房“带押过户”服务模式，累计办理不动
产“带押过户”业务23985件，涉及抵押金额
377 . 65亿元。针对住房“以旧换新”，山东
将持续推进二手房公积金贷款“带押过
户”，群众在未还清原公积金贷款、不解除
抵押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办理过户、申请
新贷款，节省群众的资金压力和时间成
本。“举个例子，比如王女士想‘以旧换
新’，但是旧房有60万元的公积金贷款，如
果在传统模式下交易旧房，需要先筹集60
万“过桥资金”把旧房的贷款还清、解除抵
押后才能办理过户，资金压力大、办理周
期长。但通过公积金‘带押过户’，王女士
不用提前筹集这60万元资金，在办理过户
时买家可申请新公积金贷款，公积金中心
用买家的新贷款偿还王女士的旧贷款，余
额用于支付购房款，免去了卖家‘提前筹

集资金偿还贷款’的繁琐程序，办理周期
大幅缩减。”

同时《指导意见》提出优化“以旧换新”
登记服务，企业收购二手房房源后可以申请
办理转移预告登记，待旧房再次出售时，由
企业申请注销预告登记，旧房权利人与旧房
购买人共同申请办理转移登记。

朱潇介绍，预告登记是指在还不具备
不动产登记条件的情况下，向登记机构申
请办理的一种“预登记”。目的是防止房屋
所有人在正式过户前将房屋再次出售或
抵押，从而保护购房人的利益。在此次推
出的住房“以旧换新”政策中，预告登记主
要服务于收购旧房的企业。“举个例子，如
果一家企业收购了旧房，在还没有找到买
家时，旧房处于‘已收购未过户’‘权属待
定’状态，可能面临原房主违规抵押、二次出
售等风险，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如果企业办理了预告登记，相当于将旧房暂
时登记在收购企业名下，待旧房再次出售
时，企业即可注销预告登记，原房主和新买
家一起申请办理房屋转移过户。该举措既能
避免一房多卖和权属纠纷，也能鼓励更多
企业参与到“以旧换新”服务中，让群众有
更多的房源选择、更好的服务体验。

“买新再卖旧”也能享退税优惠
允许卖旧房后再网签新房

“今年初我还没卖旧就先买新，结果
就没法享受国家的‘先卖旧后买新’的个
税返还优惠。”市民张先生说，自己想买的
新房房源不多，所以开盘就买了。“那时我
还没卖掉旧房，就先付首付款定房了，原
本想沟通卖旧后再网签新房，但置业顾问
天天催，让我1个月要完成网签。因为网签

后才能走房贷的相关流程，说是新房不网
签就会影响房企回款。”张先生说自己网
签了新房后才卖掉了旧房，没法享受“以
旧换新”个税返还政策优惠。

此次《指导意见》推出后，类似张先生
这样的“先买新后卖旧”无法享受政策优
惠的问题将有新解。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总经济师尹枝俏介绍，《指导意见》明确优
化网签备案服务，在网签备案过程中，购
房者与房企可先签订新房买卖合同，待旧
房完成不动产转移登记后，再办理新房合
同网签备案手续。此举将有效缓解换房群
众资金周转压力，避免因旧房未能及时售
出而影响新房购置。同时，让购房者能最
大限度享受国家出售自有住房并在1年内
重新购买住房的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

“目前房屋置换无论是‘先卖后买’还
是‘先买后卖’，都存在周期长、不确定性
高、资金压力大、流程烦琐等现实痛点。”
尹枝俏说，此次推出的《指导意见》在交易
模式上，着力提升置换效率。以前，居民需
要自行寻找旧房买家，同时还要寻找合适
新房，面临着“旧房卖不掉，新房不敢定”
或者“新房定了，旧房却卖不掉”的双重焦
虑。“以旧换新”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搭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我们
鼓励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帮卖’服务，引
入‘兜底收购’机制，将原先分步实施的换
房环节一体化推动，大幅缩短了交易周
期，让居民‘想换就换、敢换能换’。”她介
绍，目前，淄博、烟台等市已先期开展了

“卖旧换新”活动，支持中介机构帮卖旧
房，完成住房“以旧换新”1200余套；潍坊
建立“以旧换新”兜底包销机制，累计完成
202套旧房收购、抵顶购房款1 . 62亿元。

《指导意见》还配套提出优化交易流
程和服务。旧房如何公平公正定价？《指导
意见》提出完善旧房评估服务机制，指导
各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二手房价格评估
细则，形成统一标准规范，为二手房交易
提供制度支撑。推行多元化评估方式，推
广“双盲”评估、轮换评估或多机构评估模
式，打造公开、可追溯、多方监督的二手房
价格评估体系。

在服务体验上，《指导意见》还优化完
善了群众办事流程。《指导意见》提出要优
化“一站式”服务，推动在旧房评估、新房
选购、贷款审批、合同签约、税费缴纳、登
记办理等各环节实现信息共享和业务协
同，最大限度减少居民“多头跑、反复问”。

记者 杨璐 济南报道

12月12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举行“高
质量完成‘十四五’规划”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介绍“十四五”时期山东加快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情况。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副
厅长王敬东介绍，“十四五”期间，山东粮食
总产连续四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蔬菜、
肉蛋奶年产量居全国首位，水果、水产品年
产量居全国第二位，为国家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稳产保供大局作出了山东贡献、展现
了山东担当。

工作推进中，山东探索建立了具有山
东特色的“1+4”农业生产体系。

“1”就是主攻粮食作物大面积单产

提升。坚持“把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
积提高单产上”，在全国率先启动单产提
升行动，创新应用“点面结合、纵横发力”
布局打法，纵向上，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四良”集成攻关；横向上，小麦、玉米、
大豆等多种作物统筹推进；点上，德聊

“吨半粮”等省级六大引领区、市县引领
片示范带动；面上，平原、山地、丘陵、盐
碱地全面提升。今年，全省夏粮生产取得
历史性突破，单产水平、总产增量均居全
国第一。“十四五”以来，全省累计新增粮
食52 . 68亿斤，相当于多生产了一个粮食
主产市全年的粮食。

“4”就是深挖设施农业、畜牧业、海
洋渔业、盐碱地综合利用“四大潜力”。坚

持粮经饲统筹、农牧渔并举，向设施农业
要食物、向畜禽水产要蛋白、向盐碱耕地
要产出。

“十四五”期间，全省设施农业加快向
智能化、绿色化、标准化转型升级，智能连
栋温室、智慧养殖车间快速发展，老旧设施
改造加快推进。蔬菜年产量保持在9000万
吨以上，水果年产量稳定在3200万吨左右，
桃、大樱桃、生姜、大蒜、平菇、金针菇等产
量全国第一。“寿光蔬菜”“烟台苹果”“章丘
大葱”等传统优特农品享誉全国，“邹城蘑
菇”“威海无花果”“日照三文鱼”等后起之
秀广受欢迎。“寿光模式”在新疆戈壁、西藏
白朗焕发勃勃生机，“国信1号”养殖工船在
远洋耕海牧渔，“临朐鹅肝”成为美食新贵、

跻身国际市场。
山东深挖盐碱耕地生产潜能，坚持“以

地适种”，协同推进盐碱耕地改造提升和后
备资源开发利用，德州市2023年建成全国
首个百万亩“吨半粮”生产能力示范区；盐
碱耕地占60%的东营市，“十四五”期间粮
食平均亩产提高了44 . 4公斤、增幅达到
12 . 5%。推动“以种适地”，山东自主选育的
耐盐碱小麦品种“济麦60”，在4 . 5‰盐碱
地上亩产达到460 . 98公斤；希森马铃薯新
品系“Z1281”在黄河三角洲亩产超过3000
公斤。培优特色农产品，做大做强“沾化冬
枣”“黄河口大闸蟹”“南美白对虾”等盐碱
地优特农产品。盐碱地破“碱”重生，变身稳
产保供“新粮仓”。

粮食总产连续四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
“十四五”期间，我省蔬菜、肉蛋奶年产量居全国首位

12月12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举行新闻通气会，发布解读《关于住房
“以旧换新”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已由省住房城乡建
设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税务局等10部门联合印发，从
丰富“换新”模式、拓宽处置途径、降低换新成本、完善金融服务、优化交易流程与
服务、健全风险防控机制6方面推出15条措施，有力打通卖旧买新置换不畅的堵
点，缓解换房资金压力，有效促进住房“以旧换新”，实现“想换就能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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